运城市中心城区2021年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
前言

为促进运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建设用地供给，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中心城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行为，根据《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要求，制定《运城市中心城区2021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1.概述

1.1编制背景

1.1.1背景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是我省转型的关键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均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020年1月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其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2020年11月5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了成片开发标准、流程、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内容等。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相应印发了《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28号)、《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技术指南（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30号），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的相关要求。上述政策的出台，通盘考虑了我国和我省时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贯彻落实新《土地管理法》、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报批工作、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求、维护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的需要。
1.1.2目的和意义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28号)的相关要求，为落实文件精神，通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合理划定近期土地征收报批范围，统筹安排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有序安排土地征收报批时序，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并将其作为土地征收的报批依据，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此次政策实际上是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较为重大的政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有利于充分保障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充分发挥好土地的综合效益。所以此次自然资源部门编制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指导了后续土地的开发利用，也防范随意侵占农村用地的现象出现，既有助于农村土地市场更好的盘活，又丰富了用地来源，对进一步实施成片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2编制原则

合法合规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重保护耕地，不占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生态保护红线。成片开发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应当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突出公益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兼顾群众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提高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

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原则。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城市的长远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并通过深度分析和科学论证，确定成片开发的规模和范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公众参与，处理好政府管理和市场行为对城市建设的调节作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3编制依据

1.3.1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21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12月25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1月8日修订）；

1.3.2文件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相应印发了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28号)；

《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技术指南（试行）》（晋自然资发〔2021〕30号）；
1.3.3基础资料

《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运城市城市总体规划》；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生态红线划定成果》；

《运城市2020年基准地价》；

《山西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成果》；
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文件、标准，以及相关规划等；

1.4实施时限

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方案编制为运城市中心城区202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周期为2年，实施时间为2021年-2022年（本方案编制主要为2020年11月5日～2021年12月22日前已上报省政府属于成片开发土地征收的用地及部分2022年即将或已开展实施的项目）。
2.区域基本情况

2.1位置、面积和范围

运城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黄河北干流中游以东，华北平原的丘陵区，黄土高原东沿第一台阶。北起吕梁山南麓与临汾接壤，东界中条山与晋城毗邻，西、南隔黄河分别与陕西、河南相望。地理坐标为东经110°15′-112°04′，北纬34°35′-35°49′。
中心城区重点是向东、向北发展，“中优、北进、东拓、西联”发展战略，划分为“1+5”创新生态集聚组团、老城品质提升组团、城西均衡发展组团、空港产业融合组团、北部城乡融合组团、城南文化保育组团六大组团，“一蕊五瓣”空间结构。
运城市2021年中心城区成片开发方案共涉及片区3个，45.9263公顷。片区一：涉及2个办事处，1个村庄，分别位于运城市盐湖区西城办事处、南城办事处、南街村，共计 11.7356 公顷；片区二：涉及2个村庄，1条街，1条路，分别位于运城市盐湖区阳圈村、吕儒村、舜帝街、学苑路，共计25.7902公顷；片区三:涉及2个村庄，1条路。分别位于运城市盐湖区姚孟村、吕儒村、人民路，共计8.4005公顷。
2.2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面积45.9263公顷，其中：农用地19.464公顷（耕地18.6522公顷，林地0.0267公顷，其他农用地0.7851公顷），占总面积42.38%，建设用地26.4475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1.5595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4.888公顷），占总面积57.59%，未利用地0.0148公顷，占总面积0.03公顷%。
2.3土地权属情况

根据实地勘测调査，本方案涉及片区一：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11.7356公顷，集体土地5.8907公顷,占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50.1％，共1个村，涉及盐湖区南郊村；国有土地5.8449公顷，占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49.9％，共2个办事处，涉及盐湖区西城办事处、南城办事处，本成片开发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片区二：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25.7902公顷，集体土地14.5488公顷,占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56.4％，共1个村，涉及盐湖区阳圈村；国有土地11.2414公顷（盐湖区姚孟街道），占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43.6％,成片开发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片区三：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8.4005公顷，集体土地4.7297公顷，占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56.3％，共2个村，涉及盐湖区姚孟村、吕儒村；国有土地3.6708公顷（盐湖区），占本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43.7％,本成片开发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2.4基础设施条件

2.4.1交通条件

全市高速公路覆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居全省第一。大(同)运(城)、运(城)风(陵渡)、运(城)三(门峡)、东(镇)济(源)等几条高速公路连华北、接中原、达西北。通车总里程达到14063.5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99.2公里；全市高速公路达到315公里，占全省的四分之一。北上太原、南下西安、东去郑州都有高速公路直达，运城中心城市到各县市一小时经济圈已经形成。

运城关公机场(简称“运城机场”)年客流量达到301070人次，首次突破30万人次大关。经过扩建后，飞行区等级达到4D，跑道长3000米、宽60米，站坪面积4.4万平方米。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

运城市中心城区202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一涉及道路1条，为德新路；片区二涉及道路 1 条，为学苑路；片区三涉及道路1条，为人民路。
2.4.2给排水条件

中心城区已建成供水49处,解决了14万人和83个乡镇企业的供水工程，具有良好的供水条件。

片区内涉及污水处理中心一个，污水处理中心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城市水环境，对治理污染，保护当地流域水质和生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改善运城市的投资环境，实现运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2.4.3供电条件

运城电网设有1个城区供电中心、14个县（市、区）公司、126个乡镇供电所以运城、稷山、闻喜50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以220千伏双环网为骨干，形成“三足鼎撑、六环相扣”的主网架构和110千伏及以下辐射供电的网络格局。现拥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197座、变电总容量2162万千伏安。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462条、总长度6235千米。10千伏配变30635台、容量598万千伏安，线路1053条、总长度23285千米。380伏低压导线总长度35194千米。基本满足本成片开发供电需求。
2.4.4通讯条件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片区开发地块有邮局、电信局、移动公司、广电局，能满足本片区开发通讯网络服务要求。

2.4.5供气条件
运城市现有气源两种，分别是天然气和液化气。天然气气源为西气东输天然气为主，当地煤层气为补充，现有调压门站三座，分别位于陶村，北相镇李村，东郭，供气能力为20万m3/d。

目前天然气供气经营公司是山西民生天然气有限公司，拥有汽车加气站八座，天然气管道遍布城区各大小主干道，满足城区80%的居民和工商用户。运城市经纬燃气公司拥有中压燃气管道101公里，低压燃气管道200余公里，形成新、旧城区八纵十横的供气网络，现有居民用户60000余户，年供天然气量2000万立方米。
2.4.6供暖条件

中心城区集中供热总面积达到2600万平方米，一次供热管网143公里，换热站 275座。其中，市热力公司1700万平方米，一次供热管网88公里，换热站203座；晋建热电公司900万平方米，一次供热管网55公里，换热站72座，满足本成片开发供热需求。

3.必要性分析

3.1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

本次方案编制过程中，根据相关规定充分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土地成片开发不能背离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的目标、要求和初衷，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确保农民的决策知情权和参与权。

3.2切实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需要

科学、合理地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方案，向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聚集，合理布局产业和城镇发展用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有效避免城乡建设对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占用，切实保护耕地，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提高。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有利于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便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功能齐全的土地片区。
3.3实现区域土地综合开发、高效利用

成片开发是综合开发的基础。综合开发就是地上和地下、基础设施和房产开发、商业和公益、居住和公共服务,生产、生活与生态的统筹规划、集中性、一体化开发,通过统筹规划各类配置,各种功能相互协调,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和高效利用。

为了达到综合开发、高效利用的目的,需要在一个相对成片的区域内,综合考虑各种业态,居住和配套,开发和保护,经济与文化,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种需求,各方面统筹考虑,综合平衡,合理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实施。这样就有必要对片区的土地实行统一征收。

3.4完善基础服务设施需求

随着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及其配套设施的完善尤为重要。通过本次成片开发有利于道路及其基础设施等配套的完善,增强现有的交通网络覆盖力度,实现集中集约、集聚高效、有序发展。

3.5完善道路交通及其他配套设施的需要

中心城区的快速发展使得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及其配套设施越来越显得乏力，为缓解交通压力，为区域内的居民、企业提供更好的生活、生产环境，有必要在现有交通网络上进行道路新建与改扩建工程。道路工程的建设落地，将增强现有的交通网络覆盖力度，为片区内生产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性和通达度，提供有力的道路交通保障。
4.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

本方案共涉及3个片区，总面积45.9263公顷：

片区一:面积11.7356公顷，其中住宅用途用地5.8758公顷，实现承担周边区域的居住要求的功能；商业服务业用途用地0.8102公顷，实现商业金融区的功能；绿地与开敞空间用途用地4.8876公顷，实现周边居民接近自然和开展室外活动的功能；交通运输用途用地0.162公顷，实现周边居民出行的功能；
片区二：面积25.7902公顷，其中商业服务用途用地14.5546公顷，实现商业金融区功能；交通运输用途用地11.2356公顷，实现周边居民出行的功能。

片区三：面积8.4005公顷，其中住宅用途用地4.7342公顷，实现承担周边区域的居住要求的功能；交通运输用途用地3.653公顷，实现周边居民出行的功能；防护绿地用途用地0.0133公顷，实现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功能。
 5.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

5.1拟安排的建设项目

根据本成片开发拟安排项目情况，本方案共涉及3个片

区，面积45.9263公顷，其中已完成20.7972公顷（已有设施），占总面积45.29%，拟新建项目用地25.1291公顷，占总面积54.71%，如下：

地块一：住宅项目，拟建设项目5.8548公顷，占拟新建项目用地比例23.3%，拟征收时间2021年，该地块已批复（《关于运城市二O二一年第一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晋政地字〔2021〕270号）。

地块二：酒店项目，面积14.54公顷，占拟新建项目用地比例57.86%，拟征收时间2022年。

地块三：住宅项目，面积4.7343公顷，占拟新建项目用地比例18.84%，拟征收时间2022年。
5.2开发时序

根据《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综合考虑本次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规模、内容、投资额度和强度以及所需开发金额后，本方案共涉及3个片区，45.9263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2021年-2022年。

5.3年度实施计划

具体年度实施计划如下：
2021年实施面积5.8548公顷，占拟完成新建项目用地比例23.3%。

2022年实施面积19.2743公顷，占拟完成新建项目用地比例76.7%。
6.合规性分析

6.1国土空间规划

本方案位于运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符合运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等。

6.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且已经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6.3公益性用地比例

片区一：拟用地面积11.7356公顷，其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5.0496公顷，公益性用地合计5.0496公顷，占本片区总用地面积43.03%，符合有关规定。

片区二：拟用地面积25.7902公顷，其中基础设施11.2356公顷，公益性用地合计11.2356公顷，占本片区总用地面积43.57%，符合有关规定。
片区三：拟用地面积8.4005公顷，其中基础设施3.6663公顷，公益性用地合计3.6663公顷，占本片区总用地面积43.64%，符合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方案拟用地总面积45.9263公顷，其中公益性用地面积19.9515公顷，占本方案总用地面积43.44%，符合公益性用地不低于40%的有关规定。

6.4永久基本农田

本方案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6.5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情况

上年度运城市批而未供土地处置任务量为1660亩，已完成1698.13亩，处置率102%。上年度运城市闲置土地处置任务量为540亩，已完成1009.67亩，处置率187%。

6.6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开发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6.7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运城市无已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7.效益评估

7.1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本项目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成片开发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有着积极意义，项目建成后，本成片开发将是人口聚居、建筑密集的区域，也是物质生产、商品消费、信息交换等功能的集中地，这种集聚效益将促进该片区的不断发展。同时，可以在空间上连续、大面积、系统性地供给城市生产、生活的各类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益。
7.2经济效益

成片开发成本主要包括征地补偿费用、办理各项报批手续需要缴纳的有关税费以及前期开发成本。通过成本测算，预计本方案成片开发成本约4623.26万元。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可出让商住混合用地25.1291公顷，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号）的文件规定以及各宗地已批准的规划指标，确定拟规划住宅项目预期出让收入主要采用剩余法进行测算。通过测算，本方案成片范围内片区地块预期出让收入约为56356.27万元，可提高当地财政收入。
7.3社会效益

成片开发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本成片开发区域内用地性质是综合多样的，既有公益性用地，也有经营性用地，整体基础设施由政府统一供给，在统一规划指导下实施建设。成片开发的实施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带动周边发展，外部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成片开发的建设和投产有利于吸收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降低城市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对稳定政治、社会大局，加强社会综合管理等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促进片区周边企业的生产消费和纳税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本次成片开发的实施，可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二、三产业的比重，符合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目标。同时本方案成片开发的实施，能够创造大量的建筑、服务工人，项目建成后，商贸发展、餐饮娱乐、城市管理公益性岗位等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必然为当地及周边被征地农民、城乡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间接增加当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带动当地消费水平的上涨，搞活当地经济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7.4生态效益

土地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土地开发建设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将农业用地变为非农业用地，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从而改变地表植被的种类及覆盖程度，本成片开发实施过程将严格对涉及的耕地实行占补平衡。
本项目规划设计以人为核心，注重人与环境的相互协调。通过将社区内住宅、绿地、建筑布局合理巧妙设计，错落有数，为入住客户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项目建成后可以改变当地低矮民房密集、设施简陋、环境恶劣的现状，形成一个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注重生态效益的住宅社区。同时，对周边环境、提升区域居民环境质量都有显著的环境效益。

8.征求意见情况

8.1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专家意见

该方案编制时,通过书面的方式，听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8.2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意见

本成片开发方案已征求成片开发范围涉及集体经济组织的意见，片区一，涉及2个社区，1个村庄；均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片区二：涉及2个村庄，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片区三:涉及2个村庄，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见附件)。
9.保障措施

9.1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9.1.1严格履行征地程序 
盐湖区人民政府将严格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调查、评估、公告、听证、登记、协议等程序。
9.1.2征地补偿款及补偿标准 

参照省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的通知（晋政发〔2020〕16号）文件精神及周边征用土地价格，进行土地补偿征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款项全部发放到位，并取得“成片开发”区域范围内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同意。
9.1.3征地安置
当地政府计划通过社保安置，货币安置等方式，安置农民的基本生活。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意见》（晋政办发〔2019〕10 号）、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山西省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审核规程的通知》(晋人社厅发[2019]1号)、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的实施意见》(运政办发[2020]58号)等文件精神，切实落实各项安置补偿措施。

9.1.4社会保障
盐湖区人民政府计划将按照要求被征地养老保险金全额缴入当地社保专户，盐湖区人社局出具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落实审核意见。用地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做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在土地征收及拆迁过程中，首先要按规定做好公开、公示工作，保证被征地对象的知情权。涉及村民个人利益的事项，力求做到公平公开、公正透明。村镇在征地后获得了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济发展补助，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资金、资产合法使用的适度监管，防止因资金使用、资产运作不当而影响农民切身利益，进而发生“次生”社会不稳定现象。

9.2占补平衡

本开发方案用地总规模45.9263公顷，涉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农用地，仓储用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其中耕地面积18.6522公顷，运城市根据后备资源结合实际情况，已积极储备本方案涉及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9.3其他保障措施

本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符合省自然资源厅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指导意见，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符合运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
10.附件

10.1附表（略）
10.2图件（略）

10.3相关文件（略）


